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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5）宁监管暂执字第13号
[bookmark: _GoBack]    罪犯吕桂英，性别女，1972年7月27日出生，汉族，居住地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，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减刑后现刑期自2025年9月24日起至2047年9月23日止，现在宁夏女子监狱服刑。因患左肺下叶腺癌cT2N2M1b（脑、肝）IV期 EGFR 19del突变、脑继发恶性肿瘤、肝继发恶性肿瘤，2025年9月24日，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出具病危通知书。经审核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五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五条、《暂予监外执行规定》第七条和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暂予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》第一条之规定，本局认为罪犯吕桂英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，批准其于2025年9月28日起暂予监外执行。
